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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金融现代化为何如此艰难？

陈志武


“现代化”这个词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中文里被广泛使用，其含义往往跟科学技术、

跟器具连在一起，好像有了摩天大楼、手机汽车、电脑电视，我们就现代化了。到近几

年我们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内涵远非如此，还至少包括市场交易所依赖的契约执

行架构从以伦理道德习惯为主变迁到以非人格化的法治为主，包括从习俗经济变迁

到法治经济。这些“软性”制度架构的变迁当然远比“硬性”科学技术的引进来得艰

难。以金融业为例，李利明和曾人雄的这本著作———《中国金融大变革》———系统地

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中国金融的变革史，他们所展示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即使到今天中

国的金融还没走出国家垄断的本质，靠国家信用维系着，靠老百姓买单支持着。

当我们看到中国金融发展的艰难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在中国发展金融为什

么这么难？为什么中国在宋朝能成为世界第一个发明纸币的国家，而今天金融变革

却步步艰难？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民间借贷、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的发展似乎能以一

定规模进行，但现代银行和证券市场却难以前进，我们到底如何理解这种差别？是什

么在妨碍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法治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前提

我们首先看到，任何市场交易都要以某种契约执行架构为基础，保证交易双方的

利益不受侵犯，否则交易无法发生或者成本高得让人望而止步。商品交易如此，金融

交易更是如此。比如说，买羊肉时虽然交钱后得到的是肉，而不是正式的契约，但实

际上买卖交易的是一种隐性契约，因为买卖双方都知道“什么是羊肉”，如果对方“挂

羊头卖狗肉”，那么你说他违约，就要“告”对方。如果真是这样，正如我们知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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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传统历来重刑法和行政、轻民商法，去找县太爷“告”对方“挂羊头卖狗肉”，县

太爷会顾不上。因此，在传统中国，人们只好找其他非正式的契约执行替代机制，商

事或一般契约纠纷基本留给民间自己去解决。如果纠纷发生在本地本村，那么靠当

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来“软性”解决；如果是跨地区纠纷，那么可求助于镖局。面对

交易契约的不确定性，人们只好倾向于依赖“关系”，依赖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熟人关

系，以这些关系作为交易的必要信任基础，使交易成本不至于太高。特别要强调的

是，在以“关系”为交易诚信基础、以声誉为契约执行架构的社会里，如果交易价值有

限，声誉的压力即足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特别在人口流动少的传统社会里，当地的

风俗习惯能达到相当的契约执行效果。

但是，如果市场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跨地区交易日趋上升，如果交易价值超过

一定的规模，以声誉、习俗为主的非正式契约执行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

小，陌生人之间做交易时，声誉习俗是难以起作用的，违约和做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这就要求有外部独立的契约执行机制，靠正式、非人格化的法治保证市场交易契约的

执行，否则市场就很难在规模和地理范围上继续拓展。

既然一般商品交易都是如此，金融交易就更是如此了。金融交易不管是以银行

存款或贷款的形式，还是以股票、债券、期货、基金等形式发生，都是一种信用契约交

易，买卖的是一纸票据合约，是一种承诺。既然如此，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就更是金

融交易能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之基础，重中之重。当然，金融交易的地理范围以及所

涉及的金额也最终决定着它所要求的制度机制的复杂度。

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

在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前，由于生产规模与市场广度都有限，对规模性融资的需

求不大。传统金融以“熟人”间借贷、钱庄和当铺为主要特征，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很

小，基本从本地吸收存款或投资，然后又投放到本地居民和企业，出资方、金融中介和

用资方往往都是“熟人”，而且是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地方生活的“关系户”，因此，当地

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和长久邻里“关系”足以使传统金融交易能顺利发生，契约执行

没有太多不确定性。在金融学里，我们有时把传统金融称作“关系金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或者“人格化的金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ｅ），道理就在于其交易以及契约执行

的基础是“关系”。那些时期里，传统“关系金融”基本够用。中国各朝代中，修建水利

工程、长城等的确需要大量资金，但这些项目都由政府出资兴建，这从一定程度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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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对规模民间金融的需求，反过来抑制了“非关系金融”的发展。在其它社会经济

领域，规模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使过去地区间市场整合的程度有限，因此，工商业对

资本的总体需求不高。在当时的这些背景下，现代跨地区银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必要

性可能真的不大。换一个角度讲，由于现代银行和证券市场对法治尤其是契约执行

架构的要求特别高，在传统的中国建立并维持这种制度架构的成本可能远大于其所

能带来的收益。因此，过去的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靠“关系金融”就够用了。也正因

为如此，传统文化道德体系基本能支持过去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运作，不需要成本更高

的外部“非人格化”的法治。

虽然早先的沙船业和矿冶业也需要较大资金投入，但对中国经济真正产生大规

模冲击的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的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也就是说，是“现代化”的潮

流改变了中国对金融的要求，同时使以“关系”为基础的契约执行架构不再够用。《南

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外租香港，使外商洋货自由进出。此后，外贸交

易量快速上升，这不仅带动了上海等口岸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从整体上带动了通商

口岸与内地贸易的增长，促使各地市场的地理范围不断外延，加快各省市地区的行业

分工。市场的跨区域扩展从根本上推动了票号、钱庄等金融业的发展。

比如，虽然山西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创办于１８２０年左右，但更多的票

号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１８６０年前后创建，他们的业务总体上得益于通商之后内外贸

易的上升。对于以跨地区汇兑为主业的山西票号而言，信用显然是其生存的根本，东

家与掌柜之间、票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其客户之间的契约执行问题是其生存发展的

具体基础。由于晚清的正式司法不能为他们提供独立可靠的契约执行机制，票号一

方面必须诉求于镖局的保护服务，另一方面必须依赖亲戚血缘“关系”来缓和票号内

部和外部都存在的委托———代理道德风险与契约风险。只要票号业务规模有限，这

些非正式“关系”契约机制的成本会很小，票号业务的利润空间可观，所以，在一定的

规模内，山西票号业还能在１９世纪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外国现代银行的不断进入，

１９世纪后期中国传统金融面对的竞争越来越强，传统票号钱庄必须扩张规模，以降低

单位融贷的成本，可是他们对“关系”的依赖严重约束了其规模扩张的进程。毕竟，非

正式的契约执行制度无法支持越来越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因此，中国当时契约

执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难以在规模上更上一层楼，无法增加其竞

争力。

除了鸦片战争后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关系金融”越来越难以胜任之外，１８６０年代

开始的洋务“强国”运动也挑战了传统金融的潜力。洋务运动旨在追赶西方工业技

术，仿造洋枪洋炮，推进机械制造和机器纺织。这些大项目风险高，同时又需要大量

—３—

代序



资金，传统金融难以为此帮忙。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着手引进“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这一新型企业组织，通过向大众售股广泛集资，为中国工业化出力。１８７２年成立的轮

船招商局是第一次尝试，其股份可在民间转让流通，认股不认人。但是，对于不习惯

西方法治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企业股权安排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外部股东如何

能放心让公司管理层支配控制他们投在公司的资产？另一方面，在一个只习惯“无限

责任”的社会里，怎样保证公司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这是现代金融最初在传统中

国出现时所面对的挑战。

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出资方与用资方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远，金融交易越来越“非人格化”。前面讲过，传统金融是“关系金融”，交

易的基础和契约执行都以“个人关系”为前提，其规则存在于模糊不清的道德习俗。

相比之下，现代银行以跨地区经营为特征，出资方和用资方不仅互不相识，甚至永远

也不会相识，而且还可能生活在不同地区。特别是股票等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出资

方）和证券发行企业（用资方），他们之间更是互不相识、距离遥远。像深圳发展银行

在深圳，而其一百多万投资者中有的在深圳、上海，有的在黑龙江、新疆，他们之间的

金融交易更是“非人格化的”（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不以任何个人关系为基础。这种“非人格

化的金融”在英文里有时被称作“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ｆｉｎａｎｃｅ”（一臂相隔的金融），意思是投

资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完全隔离，无任何直接关系，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严格分

离。当出资方和用资方的距离如此之远时，公正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架构就变得

至关重要，这就是可靠、独立的司法所要承担的角色，依靠它来保证已委托出财产使

用权的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否则，“一臂相隔的金融”交易就无法发生，或者这种

金融即使短期内能够发生，也无法深化发展，“非人格化的”法治的作用即在于此。

其二，传统金融以“无限责任”为基础，也就是说，如果用资方或借贷方自己因事

业失败而资不抵债、无钱还债，那么其亲人和后代则承担偿还责任；如果借贷方是企

业，那么其股东就自然承担偿还责任。相比之下，现代银行借贷、股市证券交易则都

以“有限责任”为基础，如果用款方资不抵债，可申请破产保护，责任到此为止；如果企

业负债累累发生破产，那么该企业的股东不继承其偿还责任。“有限责任”是现代金

融以及其相对应的现代公司制度之普遍特征，也正因为这一特征使外部投资者愿意

以股东身份投资于离自己很遥远的企业，他们的损失最多不超过当初所投入的资本。

对于需要筹资的企业来说，通过向“熟人”和“陌生人”都能集资，他们的资金来源显然

远比传统金融广泛。但是，“有限责任”也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万一用资方不负责

任、任意乱花钱，那怎么办呢？同时，“有限责任”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换言之，虽然书

面法律规定用资方享有“有限责任”，但放贷方可能照样请打手讨债，那么用资方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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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使“有限责任”成为现实呢？这又回到法治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现代法治就

没有现代金融。

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不仅没有现代法治，而且也没有相应的证券、金融、公司

法。那么，靠什么来为“一臂相隔的金融”提供所需要的信用基础和契约执行架构呢？

“官办”、“官督商办”等以政府信用支持的金融体系可能是当时可行的解决近渴的办

法，否则难以达到快速追赶西方的效果。比如，１８９６年中国通商银行计划从私人手中

筹资七百万两银子，用来修建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但那次计划很快失败，盛宣怀和张

之洞最终意识到像这样的大项目，如果官府不拿出建设资金，除了借外债就别想从民间

融到所需要的资金了。１８９８年盛宣怀写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道，“铁路局当初计划从民

间筹资修建铁路。但华商往往只在项目已建成并有实实在在盈利之后才愿意投钱……

华商以及百姓购股之事，实属少见。他们或许在完工之后购股投资，但不要指望他们

在新项目之初就投资。”（这里所引不是原文，而是根据Ａｌｂｅｒｔ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于１９７０年

所著的《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书的第２３７页英文翻译而来）。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自１８７２年开始的“金融洋务运动”之所

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公司法以及其它相关民商法。于是，１９０４年推出中国第一部公

司法———《公司律》。当然，对习惯于以传统民俗道德为商业契约执行主体的中国人

来说，运作并接收西方“非人格化的”法治自然不是一两天的事。《公司律》颁布之后

自１９０４至１９０８年间，全国只有２２７家公司正式登记注册，其中９９家在江苏和上海。

可见，尽管朝廷的用意是通过《公司律》为华商企业提供保护，为其融资经营提供便

利，但并没有多少人对其有信心。

现在回过头看，通过官办以及官督商办为洋务企业提供的政府信用可能的确解决

了当时的近渴，否则洋务工矿企业难以获得社会的信任，私人也不一定会出资。但是，

官方信用的存在也同时扼杀了民间自发产生非官方信用机制、产生自发契约执行机

制的动力，让大家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建立民间行规上，而是放在如何打通官方权力

上，从而滋生腐败。

有意思的是，１９１１年清朝结束，民国成立。随后的近２０年里，中国处于军阀林立

状态，政府权力衰弱，而这期间又恰恰是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比

如，１９１２至１９２７年间，共兴办资金在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１９８４家，投入资本总额

达４５８９万，新成立现代银行３１１家，投入资本总计１１９４３万。１９２１年，通泰盐垦五公司

成功发行了中国的第一笔公司债券，价值５００万元。这期间也发展出来一大批专营股

票、债券的证券公司，一时间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旁，证券公司林立。对于证

券市场而言，证券公司作为金融中介，是市场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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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１９１０年代和１９２０年代里证券市场反而发展

得最快？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那期间政府信用很低，因此“官办”或“官督商办”都不

一定能给企业带来更高的信用，“官路”不通。根据同样的道理，那时候政府对市场、

经济的管制很弱，也顾不上。在这种环境下，华商必须自发形成自己的行规，为市场

交易创造所需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那时期的民间行会发展迅速，对同行的契约行为

和声誉进行主动的规范。比如，上海钱业公会、上海股票商业公会、银行公会、信托业

公会等对相应行业的准入、退出和处罚都有详细的行为规则，这些民间自发、自律的

行业组织更加有利于市场诚信的建立与维护，是行业内部的契约执行机制。另一方

面，当时的不同租界均有自己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因此除了民国法院外，商业交易的

双方还可选择其他法院作为其裁决机构，这反过来促使各法院相互竞争。其结果是

给上海等地提供了越来越可靠、公正的外部契约纠纷解决机制，使上海的金融发展有

了更可依赖的制度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

当然，民国初期的金融发展和制度变迁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回落，起因是国民政府

在南京落户之后即插手并试图垄断金融，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受政府支配、为权

力效劳，民间自发的制度空间开始受压。

１９５０年后的金融国有化就更是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的金融业，使银行、证券市场

完全失去了其本意。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时，整个经济基本都在国有制之

下，银行只不过是财政部的出纳，证券市场不复存在。到１９８０年代的后半期重新恢

复股份制企业并试图发展股票等证券市场时，我们发现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金融

业所积累的长达７０几年的经验已基本被遗忘，万事又得从头开始。李利明和曾人雄

先生的这本著作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自１９７８年后的中国金融变革历程。如今看着这

本书，如果我们也同时翻阅晚清、民国时期的金融史，我们会发现，从洋务运动到现

在，虽然“硬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已终于扎根，但在１４０年后的今天，“非人格化的”现

代金融却还是步步艰难，现代金融所需要的契约执行架构还不能到位，现代化的过程

还在继续。

在相当程度上，过去２０几年的金融变革一直是在寻找一组既能妥善理顺委托—

代理关系链又能可靠执行金融契约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力图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垄断

的前提下找到这样一组制度安排。不管是其它国家的经历，还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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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都表明由国家拥有银行和证券市场会带来太多的道德风险与利益扭曲，虽然由

国家信用做金融的后盾能提供一时之便，但它会窒息金融业的创新、阻挡金融所需要

的制度变革，而且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让太多资源浪费于形象工程。没有

民间金融的自由发展空间，没有现代法治，就难有现代金融。

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金融发展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直接涉及到文化的问题。

特别是在时下知识界呼吁把儒家文化立为国教、指望由此恢复中国社会的诚信秩序

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社会与经济功能角度去理解今天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

样的文明。换言之，到底什么文化才真的能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恢复诚信、建立新的良

序？这实际上是一个契约执行架构的问题，社会良序需要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经济

良序也需要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这样人们才会“守信”。按照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在

传统中国人口流动少、市场范围窄的情况下，儒家文化或者任何传统社会的文化都能

胜任这些保证信用、促进契约执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还没有广泛的铁路

网、公路网、空运网以及电话网、互联网、电视网的话，或许恢复传统文化即能达到希

望的效果。说到底，不管是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没有人天生就喜欢那些冷冰

冰的、又长又厚的契约合同，也没有人喜欢那些漫长的“非人格化的”司法诉讼。但

是，在社会交往、市场交易远远超出本地甚至本国、超出“熟人”圈子之后，仅靠传统文

化是不够的，以“非人格化的”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已经不是什么“要还是不要”的

问题，已没有选择，否则就难以发展出现代金融，也难以有社会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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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而艰难的中国金融改革

胡祖六


我收到李利明、曾人雄所撰《中国金融大变革》书稿后，一口气阅完，一遍，再一

遍。虽然我对该书按编年史法所叙述的金融改革历程、重大决策与主要事件等等早

已非常熟悉，但读完本书后，我还是感到收获颇丰。该书的最大价值是比较完整地汇

编收集了１９７９—２００６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的资料。它所描绘的中国

金融改革进程，不但详尽，准确，而且清晰，易读。无论是研究人员，企业家，投资者，

还是政府官员，任何一位关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人士都会很快发

现，此书提供了一个有用可靠的参考工具。

１９７９年之前，中国有两三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号称为“银行”的金融机构，

但在本质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在僵化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下，政府依靠政治意志与行政力量集中分配资源，基本上控制了全社会最核心的生

产—消费—储蓄—投资活动，金融市场不复存在，金融机构的功能被严重地压抑扭

曲，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萎缩。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

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郑重提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

摸索性质的金融改革。其中最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改组成为中

央银行，国有专业银行过渡为国有商业银行，新设股份制银行，城市信用社等机构

以期引进竞争，而对国有企业的“拨改贷”，以及一系列旨在加强信贷与利率“经济

杠杆”作用的尝试则大大增加了银行机构的业务量与银行体系在投融资中的

地位。

这段时期的金融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的、明显带尝试性的、又时有反复的过程。

计划经济行政指令式分配资本的模式业已打破，但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分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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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体系尚未成型。对银行司空见惯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性贷款一方面大大削弱了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能力，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症，在九

十年代初期曾高达２８％；与此同时银行机构不良贷款日趋严重，资产负债表日益恶

化，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金融改革真正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应始于１９９７年末。这年年中爆发了

震撼人心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及时地敲响了警钟。该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

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真正认识到了深化金融改革，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

重要性与迫切性。１９９８年中国政府发行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为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注

资，该年相继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行破产清算，并按国

际惯例对广东粤海企业实行全面彻底重组。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从四大国有商行拨离转移巨额不良贷款，并在此期间开始推行更为严格的五级贷款

分类制度。这些亚洲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应急改革举措，对于稳定国内公众与国际投

资者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使中国避免了亚洲危机可能产生

的最负面的冲击与金融传染。

２００１年底中国正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增加了金融改革的压力与速度。

２００３年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监管体系开始往独立与专业化

的方向迈进。该年还设立了国务院银行改革领导办公室，规划形成了财务重组—战

略引资—公开上市的“三步式”的改革路径，正式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面重组改

革。２００３底中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大规模注资，其后又相继

对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实行了财务重组。交通银行在完成重组与引入汇丰银行作为

战略投资者后，于２００５年５月在香港公开发行上市，成为在海外上市的首家中国内

地大型银行。交行的成功上市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银行体系评估有悲观变积极

的转折点。紧跟其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也相继完成了战略引资与上

市，其中工商银行的２２０亿美元Ａ＋Ｈ同步上市成为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ＩＰＯ项

目。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可以说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的最重要的攻关阶段，也是银

行改革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挑战与任务是继续深化银行改

革，巩固银行改革的成果，改善加强内控，风险管理，信贷决策，公司治理，与多元化业

务模式，使中国的银行体系成为真正健康的，有效率的，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银

行体系。同时，中国必须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走过了一条曲折与艰难的道路，波澜壮阔，惊心

动魄，曾历经许多风险阻力，闯过了无数障碍难关，也取得了令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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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２７年间累积的改革成果，已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相信，

只要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道路，在未来较短的十至二十年

内，中国完全能够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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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金融业正式对外资全面开放，这是中

国金融业２７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水到渠成”之举。

回想２７年前的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先声。２７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共进。中

国金融体系已经从中国人民银行集监管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大一统”金融体系逐步

走向监管机构与被监管对象分家；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

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时刻，站在历史的高度，

回顾过去２７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回顾其中众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

中国金融业下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中国金融业改革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中意义重大，并且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反映过去２７年来中国金融业变革的著作，实为缺憾。

在笔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长期采访报道中，众多金融业界人士对于全面了解中国金

融业的改革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鉴于此，笔者不才，根据历年在采访报道中对中国

金融业改革的了解，写成这本试图比较全面反映过去２７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变革的小

书，希望能够对广大的金融从业人员和对中国金融改革感兴趣的海内外人士了解中

国金融改革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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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金融变革的几个重要时刻

第一节　１９７９：金融体系改革的先声

中国的金融改革始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

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

下，中国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金融体制改革。

此前，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７８年这３０年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配套

的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金融体系。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新中国创建初期的金融体系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这标志

着新中国金融业的建立。

１９４９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迁入北平，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

官僚资本银行，取消在华外资银行的特权，整顿和改造旧中国的私人银行和钱庄。

在接管与改造旧有银行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总行、区行、

分行、支行四级机构。截至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

４个区行，４０个省、市分行，１２００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１９５１年，东北银行改组

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内蒙古人民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新疆省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这样，到了１９５１年，除西藏和台

湾外，全国都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

此外，政府还对旧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行了改组，设立了总

管理处、分行、支行三级机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并陆

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１９５１年还成立了农业合作银行，但在各地没有设立分支

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政策精神，开始设立农

村信用社。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服务，为生产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金，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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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路。

至此，新中国初创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初步形成。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大一统金融体系的形成

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国的金融体系慢慢走向大一统。

首先是中国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合署办公；交通银行划归财政部领

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由财政部领导（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精简撤销了农业合作银行，成立了全行业的公私合

营银行总管理处。１９５４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在大区一级的区行也随之撤销，形成了银行部门垂直管理的体制；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成为经营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

１９５８年又被撤销；１９５５年，全国１４个城市的公私合营银行与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储蓄

部合署办公，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

署办公，这样，公私合营银行被纳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１９５５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反映出农村金融

业务量不大，客观上缺乏建立专业银行的经济基础，在业务上与人民银行业务交叉，

增加了资金周转环节等问题。因此，１９５７年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国农业银行，在中国人

民银行设立了农村金融管理局，管理全国的农村金融业务。

随着各类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相继撤并，金融服务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手

中；同时，信贷资金管理，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

掌握，金融业务也都集中于人民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于国家银行，取消证券

市场等金融市场。至此，人们通常所说的“大一统”金融体制形成，使人民银行成为全

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现金出纳中心，几乎垄断了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既行使

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商业银行的各种业务。

当时，城市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农村正在建立人

民公社。建立“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是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金融业的体现，这

是一种适应计划经济体系的金融体制。

“大跃进”之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有所削弱。１９６２年，恢复了被撤销４年的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其职能和作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国务院决定恢复

被撤销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上到下建立了农业银行的机构。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金融体系遭到严重破坏。１９６８年，刚刚恢复不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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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内，金融体系重新回

到“大一统”状态。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职能司局被撤并，只保留政工和业务两

大组。１９６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人

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有的与财政局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有的并入财政局，作为财

政局的一个业务组。地区和县一级的人民银行设置更是五花八门。银行的组织机构

不能集中统一，指挥系统大大削弱，金融工作的政策和制度难以贯彻到底，金融机构

成为地道的财政的会计和出纳机构。

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银行体系及其基本职能逐步

得到恢复和加强，但仍然是兼有中央银行职能和商业银行职能的“大一统”的国家银

行体系。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基本实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统揽一切金融业务的“大一

统”金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

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中国人民银行按照

行政区划在全国普设分支机构，并统一按照总行的指令性计划办事，实行存贷分离、

统存统贷。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认为，“大一统”金融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机构单一　为了实现资金集中分配和统一管理，全国的信用活动都集中于中国

人民银行，当时，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中国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

下属单位，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层机构而存在，至于区域性银

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更是严禁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既行

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存款、贷款、结算等各种商业银行业务。

信用集中　随着银行机构的集中、统一，信贷资金管理也趋于集中，中国人民银

行根据国家下达企业的生产计划与财政预算平衡后制定信贷收支计划，根据国家的

劳动工资计划与农副产品采购计划制定现金发行计划。

政企不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金融企业，是经营货币的行业，是接受信

用的机构。但是，在这一期间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已被扭曲，银行变成了单纯的行政机

构，依附于财政，成为财政的会计、出纳机构，不能自主经营，自求平衡。银行成为各

级政府实现经济扩张的工具，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手段。

相对封闭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期，中国的金融组织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往来，同外国的银行也没有业务联系，在国

外也没有派驻机构；外国银行派驻中国的分支机构也很少，即便保留了几家外国银行在

华的分支机构，如汇丰银行等，也没有什么业务活动；没有专门、独立地从事外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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